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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
浙卫办医政发函 (2014J 2号

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深入持久开展
全省医疗卫生系统"三好一满意"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义鸟市卫生计生委局(卫生局)，省级医疗单位:

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《关于深入持久开展全国医疗卫

生系统"三好一满意"活动的通知))(国卫办医函 (2014 J 83 号)

要求，为进一步巩固活动成果，发挥品牌效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提出以下工作要求:

一、巩固成果、突出重点，不断提升活动水平

(一)继续落实各项工作内容和任务指标。各市卫生计生行

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深入持久开展活动，做到常抓不懈、一

抓到底。要贯彻落实 2013 年全国医疗卫生系统"三好一满意"

活动视频会议精神，继续以《浙江省医疗卫生系统"三好一满意"

活动 2013 年工作方案》规定的工作内容和任务分解量化指标为

基础，结合当地实际，确定年度工作内容和考核量化指标，统领

年度活动。

(二)继续扩大活动覆盖面。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、血液中

心(站)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监督机构的基础上，将各类社会



办医疗机构纳入活动范围，实现医疗卫生系统全覆盖。特别加大

对现有民营医疗机构的指导和检查力度，保证活动效果。

(三)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科学管理。各医疗机构要加大各

项核心制度的落实力度，严格实行手术分级管理，保证手术安全;

要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，深入开展优质护理服务，推广实施临

床路径，规范诊疗护理行为;要加强预约和分诊管理，合理安排

患者门诊、检查和住院时间;要充分应用信息技术优化医疗服务

流程，减少患者等候，努力改善患者就医体验;要创造条件为老

年人、残疾人、烈属等人群提供绿色通道，在急诊、住院等方面

给予适当优待倾斜。

二、注重加强医疗机构人文关怀，改善患者感受，提高医务

人员积极性

(一)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。牢固树立"以病人为中心"

的服务理念，加快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。

医疗机构要开展医务人员人文关怀知识培训，提高沟通技巧，提

升人文素养。要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、改善环境设施、提供便民

服务，为患者提供生理、心理、精神、社会等多方面人文关怀。

要尊重患者的隐私权、知情权和选择权，向住院患者发放入院须

知(入院须知参考要点见附件)，方便患者及家属获取信息。

(二)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。要尊重关心和爱护医务

人员，保障其合法权益。要科学合理配置人力资源，完善薪酬制

度和激励机制，向临床一线倾斜，提高医务人员收入水平。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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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职业防护和心理辅导，落实带薪休假制度，保护医务人员身心

健康。要鼓励进修学习和培训，完善职务晋升机制，为医务人员

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。要深入开展"平安医院"创建工作，

坚决查处侵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，营造良好的工

作环境。

三、积极推进信息公开，促进活动深入开展

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指导辖区内医疗机构、血液中心

(站)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等，公开服务信息和

本单位开展活动的具体举措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医疗机构要继

续做好院务公开工作，结合医疗服务阳光用药工程，将辖区内医

疗机构的服务安全、质量、费用等信息，特别是医疗机构均次费

用控制情况，通过有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

加强对院务公开工作的检查和评价，对未按照要求公开相关信息

的，予以通报批评。

附件:入院须知参考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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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卫生计生委杰必室

2川年 12 月‘ 8 日7
~/
/

(此件公开发布)
3 一



附件

人院须知参考要点

一、入、出院办理的时间、流程及所需材料(含医保病人)。

二、负责医师、护士的姓名。

三、住院期间需要遵守的主要规章制度，如患者就餐、探视、

请假、安全等。

四、进行检查、治疗、用药、护理时，需要患者配合的注意

事项。

五、医药费用缴纳、查询的渠道和方式。

六、关于医德医风建设的主要措施和规定，明确告知本单位

是"无红包"医疗机构。

七、患者技诉、举报、建议的渠道和联系方式。

八、作为教学医院需要患者配合的事项。

九、参加医学科研或临床试验的渠道和方式。

十、医疗机构认为应当告知住院患者及其家属的其他事项。

医疗机构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对以上条款进行补充与细化。

- 4 一


	（浙卫办医政发函〔
	00000001
	00000002
	00000003
	00000004


